《淮安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等六件地方性法规修改方案

一、对《淮安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作出修改

（一）将第十六条第四项修改为：“不得违法露天焚烧垃圾、秸秆、落叶、橡胶、塑料等物质”。

二、对《淮安市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作出修改

（一）将第二十三条第五项修改为：“擅自排放污染物或者未按排污许可的要求排放污染物”。

三、对《淮安市市容管理条例》作出修改

（一）将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修改为：“堆放物料”。
（二）将第三十一条第二款修改为：“违反前款规定，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改正，没收烧烤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将第三十五条修改为：“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家庭和个人应当分类投放。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依法在指定的地点分类投放生活垃圾。已经分类投放的生活垃圾，应当按照规定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

（四）将第三十九条第二款修改为：“违反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罚。违反前款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违反前款第五项规定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运输单位采取补救措施，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四、对《淮安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作出修改

（一）将第一条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

（二）将第十条修改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倾倒、堆放、丢弃、抛撒、遗撒或者焚烧建筑垃圾。”

（三）删去第三十条。

五、对《淮安市古淮河保护条例》作出修改

（一）删去第三十六条。

（二）删去第三十七条第二项、第四项。

（三）删去第四十条。

六、对《淮安市乡村人居环境改善促进条例》作出修改

（一）将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修改为：“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加强巡查，及时制止违法焚烧秸秆和弃置秸秆污染水体的行为。”

（二）删去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

此外，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关于修改、删除条款的说明

一是将《淮安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第十六条第四项修改为“不得违法露天焚烧垃圾、秸秆、落叶、橡胶、塑料等物质”。该项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二百四十六条、二百五十一条的最新规定予以修改。

二是将《淮安市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五项修改为“擅自排放污染物或者未按排污许可的要求排放污染物”。本条禁止行为中仅禁止超标排放的违法行为与生态环境法典不尽一致，缺少禁止未取得许可即排污以及未按照排污许可规定的种类、浓度、排放量、限值等要求排放的行为。

三是将《淮安市市容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修改为：“堆放物料”。删去“倾倒垃圾”的情形主要是因为该情形与生态环境法典第五百零六条、第一千一百六十九条的规定不一致，故予以修改。

四是将《淮安市市容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二款修改为“违反前款规定，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改正，没收烧烤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该处罚条款因与生态环境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二条的处罚规定存在不一致，故按照生态环境法典确定的处罚种类、幅度进行修改，并同时明确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为处罚主体。

五是将《淮安市市容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修改为：“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家庭和个人应当分类投放。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依法在指定的地点分类投放生活垃圾。已经分类投放的生活垃圾，应当按照规定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原条款规定与生态环境法典第四百九十九条、第五百零六条的规定不一致，故予以修改。

六是将《淮安市市容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修改为“违反前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罚。违反前款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违反前款第五项规定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责令运输单位采取补救措施，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关于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一项、第二项的处罚规定，与生态环境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九条、一千一百六十九条的罚则存在重复且不一致，故作出指引性处罚规定。

七是将《淮安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第一条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主要是考虑上位法依据发生了变化。
八是将《淮安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第十条修改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倾倒、堆放、丢弃、抛撒、遗撒或者焚烧建筑垃圾。”原条款规定的禁止行为与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的禁止行为相比，缺少禁止丢弃、遗撒、焚烧建筑垃圾，故予以修改。

九是删去《淮安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第三十条。本条法律责任与生态环境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九条的罚则存在重复且不一致，故予以删除。

十是删去《淮安市古淮河保护条例》第三十六条。本条法律责任与生态环境法典第一千一百零八条、一千一百零九条和一千一百四十五条的规定存在重复且不一致，故予以删除。

十一是删去《淮安市古淮河保护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二项、第四项。本条法律责任与生态环境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五条存在重复，且第二项规定存在不一致，故予以删除。

十二是删去《淮安市古淮河保护条例》第四十条。本条法律责任与生态环境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三条存在重复且不一致，故予以删除。

十三是将《淮安市乡村人居环境改善促进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二款修改为“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加强巡查，及时制止违法焚烧秸秆和弃置秸秆污染水体的行为。”因要求制止一切露天焚烧秸秆的规定，与生态环境法典对秸秆焚烧采取非一刀切、一律禁止的规定相冲突，故予以修改。

十四是删去《淮安市乡村人居环境改善促进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两处罚条款与生态环境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一条存在重复，无须重复规定，且第三十三条与生态环境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一条存在不一致，故予以删除。


